附件5：
女子羽毛球比赛规程
一、比赛场地和器材
1、场地：设在1、2号宿舍楼内
2、器材：选手自备球拍，其余器材由学生处（团委）提供
二、赛制及规则
1、第一阶段采用抽签方式分成A、B两组（A组4支球队，B组3支球队），采用单循环11分制，3局2胜，均打满五场，每场比赛胜者积2分、负者积0分，A、B两组按照积分高低分别取前两名进入下一阶段交叉淘汰赛（即A1—B2;A2—B1），如遇积分相同情况则算净胜局，如遇净局相同计算净胜球。淘汰赛胜者进入决赛，负者并列第三名。
2、淘汰赛及决赛采取五场三胜制。每场3局2胜，每局21分制。
3、采用国际羽联尤伯杯女子团体赛比赛规则
三、最有价值球员产生办法
每场比赛评出本场最有价值球员一名，在对球员的竞技水平、在团队中的作用和团队实际成绩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后，由裁判员和联络员现场评出，当场宣布评选结果。
四、注意事项：
1、各系代表队必须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上交每场参赛球员的基本信息，一经上交后参赛人员不得更改。如运动员因伤不能参加比赛必须由替补继续比赛。
2、按比赛日程安排表规定的时间开始比赛。超过比赛开始时间15分钟，如一方在规定比赛顺序后未到，或团体比赛人数未满4人，即认定该队弃权，判对方以21：0获胜。
3、裁判员、司线员、联络员由学生处、团委统一安排；赛场后勤服务工作，由参赛队自己安排；赛场保卫人员（主要维持比赛秩序）由保卫处和学生处、团委共同安排。比赛时，领队必须在场。
